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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公告
法 院 公 告

2023年7月27日

（2023）浙0726民初1405号
王锡勇：本院受理的原告邵向忠与你之间的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浙0726民初1405号民事判决书。主文如下：被告王锡
勇于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返还原告邵向忠借款10000
元，并支付利息（以1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4月21日
起按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26民初2102号
季峻垦：本院受理原告严公局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判令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150000
元整及利息（自2019年9月23日至2023年4月3日止按月
息1%计算为61500元整），共计211500元整。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726民初2102号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和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由张向宇担任审判员，定于
2023年9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11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3)浙0783民初4497号

叶超波：本院受理原告陆小弟与被告叶超波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浙0783民初449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
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3）浙0802民初2098号
吴海飞：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华与你生命权、身体权、

健康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浙0802民初209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3）浙0921民初816号
张兆芬：本院受理原告盛世扎诉被告张兆芬离婚纠纷

一案,因被告现住址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
0921民初816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文书上
网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
不诚信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3年10月23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衢山人民法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加庭审，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280号
张新旺：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3280号原告浙江

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9月12日）。原
告起诉要求判令你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1500元、截至2023
年5月31日的利息314.87元，并支付以本金1500元为基数
按合同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为限）自2023年6月1日起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并定于2023年9月13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
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281号
成传子：本院受理（2023）浙1004民初3281号原

告浙江台州路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
（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9月12日）。原告起诉要求判
令你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8302.83元、截至2023年5
月31日的利息1283.71元，并支付以本金8302.83元
为基数按合同约定利率（以月利率2%为限）自2023年
6月1日起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9月
13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3685号
袁群飞：本院受理原告张晓波与被告袁群飞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你归还借款
200000元及支付利息(自2019年2月24日起至2020年8月
19日按年利率18%计算，自2020年8月20日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顾晨露进行审理，
并定于2023年9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013号
李舜彬：本院受理原告罗明华与你为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浙 1004 民 初
2013号民事判决书。判
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

告罗明华货款66000元，并赔偿自2023年4月17日起按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5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负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1833号
杭州东融集团有限公司：原告林龙与被告包海峰、杭州

东融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1004民初183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包海峰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偿付原告林龙
借款本金3500000元及自2019年3月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
日止按月息1%计算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杭州东融集团有
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如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46140元，减半收取23070元，由被告包
海峰、杭州东融集团有限公司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同时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
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
收据复印件送交本院，在上诉期满后7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
动撤回上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04民初2468号

台州市环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福生与

被告台州市环景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为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住所地不详且无人代收法院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
1004民初246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被告台州市环景园林绿
化有限公司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内偿付原告刘
福生货款人民币23243.10元并赔偿自2023年5月8日起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81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人民币941元，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34号
本院于2023年5月17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新乡市联创钢铁

物资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票号为
3130005148937501、票面金额50000元的承兑汇票，依法办
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3
年7月2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新乡市联创钢铁物资有限公司持
有的号码3130005148937501、票面金额50000元的银行承
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新乡市联创钢铁物
资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3）浙1081民催50号
无锡市尤家尤丽建筑装潢工程有限公司因遗失台州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大溪支行出具的出票人为蓝霸机械
科技有限公司、票号为3130005148941852的承兑汇票，
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现
予公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温岭市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W2200418036-ZZ），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嘉兴市
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嘉兴市博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嘉兴市博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上城区玉皇山南基金小镇2期甘水巷40号

联系人：寿先生 联系电话：13916553419
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嘉兴市秀洲区王江泾镇荷花集镇(王江泾镇人民政府办公室202室)
联系人：严女士 联系电话：13819333130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7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3 年 5 月 27 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

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嘉兴市博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
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累计

借款人名称

精功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5月27日）
借款合同编号

DLLY201903260113号、DLLY201903180049号
账面本金余额

30264.47091
30264.47091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0.00
0.00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担保措施

金良顺、施美华保证担保。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3年4月30日，该债权总额为241584749.70元，其中本金130994876.59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嘉兴市。2023年5月10日和2023年5

月18日，我分公司分别于总公司网站、浙江法治报第11版刊登了资产处置公告，现对该债权资产的抵押担保情况予以补充公告。
该债权由郑用溢、叶建英、嘉兴艺鑫置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抵押物信息如下：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不属
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
管理人员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
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

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担保人；不属于反恐、反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
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资产的主
体。补充公告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
cn。

公告有效期：5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5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杨颖超,陈思源
联系电话：0571-85771373,0571-85775903
电子邮件：yangyingchao@cinda.com.cn,chensiyua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序号

1

2
3
4

所有人

嘉兴中安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

抵押物信息
抵押物1：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1）中安钢贸园2幢206-209,211-219，在855.4668万元限额优先受偿；（2）中安钢贸园15幢401-406，16幢301,401-412在1358.2万元限额优先受偿；（3）中安钢贸园2幢201-205，319，501-509,511-519,601-609,
611-615，6幢307，310，312-313在1711.8899万元限额优先受偿；（4）中安钢贸园8幢101,103,105-116在1704.3993万元限额优先受偿；（5）中安钢贸园6幢303,306,308,311,314，8幢117-128在1674.9907万元限额优先受偿；（6）中安钢贸园6幢301-302，8幢129-132在
597.95万元限额优先受偿；（7）中安钢贸园11幢416-425,427,429,431,501-525,527,529,531,601-617,619,621,623在1985.023万元限额优先受偿；（8）中安钢贸园9幢231,303,304,307-308,311-312,315-316,319-320,323-324,327，331,403-404,407-408,411-412,
415-416,419-420,423-424,427,431,503-504,507-508,511-512,515-516,519-520,523-524,527,531,603-604,607-608,611-612,615-616,619,623在1696.876万元限额优先受偿。上述商铺建筑面积合计19943.88平方米，在11584.7957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抵押物2：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周安路南、中环东路东的土地使用权抵押，地号为330401006002GB00027,面积48049.4平方米，在11075万元债务限额享有优先受偿权；系商业服务用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2051年5月5日，第三顺位抵押
抵押物3：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嘉兴市中安钢贸园37幢-42幢共计456套商业服务用房在建工程；上述在建工程面积合计27130.78平方米，在17000万元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抵押物4：嘉兴中安市场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嘉兴市中安钢贸园43-52幢共654套商业服务用房在建工程，在建工程面积合计24032.10平方米，土地面积33725.1平方米，在26000万元债权限额优先受偿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与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
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经济

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经济技
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31496661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7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6月8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义乌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
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
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极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6]月[8]日）
本金

57,384,229.66

57,384,229.66

欠息

11,427,211.75

11,427,211.75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5000.00

5000.00

抵押、担保人

义乌市农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深圳极智联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王诚、胡眯眯、方洪明、马丽萍、王玲玲、赵岚、李红然、白喜存
抵押物义乌市经济书开发区后申塘北侧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浙江极智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118台机器设备

临海市人民法院分别于2014年10月24日裁定受理对
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于 2020 年 6
月 15 日裁定宣告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破产。鉴于
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清算义务人及

其他管理人员未能上缴该公司的公章印鉴和营业执照，现
公告如下：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公章印鉴自2014
年 10 月 24 日起停止使用，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的
营业执照（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827664069871）
正、副本自2020年6月15日起作废。

浙江航畅船舶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7月27日

公告

绍兴高与侠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党雪凯和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浙绍越城劳人

仲案（2023）937 号），申请人主要要求：1、确认双方 2023 年
03月07日至2023年04月23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2、 绍
兴高与侠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党雪凯 2023 年 03 月 07 日至
2023 年 04 月 23 日期间工资 9695.00 元（不含加班工资）。
3、绍兴高与侠建设有限公司支付党雪凯2023年03月07日
至 2023 年 04 月 23 日期间的加班工资 9695.00 元。因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及申请人仲裁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
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0
天。本委定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 10 时 20 分，在本委仲裁庭

（绍兴市马臻路 45 号一楼 1 号仲裁庭）开庭审理。请准时
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绍兴市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7月27日

仲裁公告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孙婷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与孙婷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
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孙婷。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与孙婷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孙婷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联系孙婷协商还款或债务重组。特此公告。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566624064；

孙婷 联系电话：13958588889；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孙婷
单位：人民币元 2023年7月27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5月4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孙婷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
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
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浙栋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深蓝支行

借款人名称

杭州天亿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9年6月30日）
本金

1,198,200.00
2,317,400.00

欠息
1,119,200.00

抵押、担保人

杭州黎明电脑有限公司、杭州元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朱黎、王政、邬萌润

备注（2019年6月30日至2023年5月4日回款金额）

0


